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经费项目
2017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1、 基本情况
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经费项目是为落实《湖北省文学艺术繁荣发展计划》鄂宣文（2016）128号要求，发现与挖掘更多优秀文学创作者，创作更多更优秀文学作品，建设湖北文化强省，依照《湖北省作家协会章程》、《会员发展条件细则》、《文学项目扶持方案》和《评奖条例及细则》，通过开展多种文学活动，实施多项精品项目等，努力实现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的转变，充分发挥湖北文学的火炬和号角作用，引领时代风尚，为“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和“五个湖北”建设提供重要精神支撑。
根据财政厅2017年《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鄂财预发〔2017〕3号）批复，2017年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经费项目预算为476.6万元。年初设定目标为：1.“春秋讲学”的主讲知名专家2人，活动受众面不断扩大；推进文学精品生产系列工程，推出长篇小说10部；2.组织省级交流活动、文学评论及研讨会5次，征集作品220篇左右；3.发展26名签约作家和10名签约评论家，原创作品和核心刊物发表量保持增长。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决定》等规定，按照《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财绩发〔2018〕5号）的要求，开展2017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本次绩效自评工作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类管理和绩效相关原则，通过查阅工作案卷、集中座谈及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对被评价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实施效果进行对比，从项目产出和效果两个方面进行自评。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17年，湖北省作家协会根据职能职责，通过举办“春秋讲学”讲座、文学评论研讨会等设省级交流活动，推进文学精品工程及扩大作家、评论家队伍等项目实施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年度目标值。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鄂财预发〔2017〕3号）批复，2017年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经费项目预算476.6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7年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经费项目实际执行357.52万元，执行率75.01%，预算执行发生结余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六条意见，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委关于厉行节约等规定，会议及培训相关经费支出减少，实现成本节约。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省作协为规范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等省级管理办法，并依据单位自身管理需要制定了《湖北省作协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流程》、《关于财务报销的补充规定》、《省作协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相关财务制度，制度中对支出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
该项目实际支出与项目计划投入资金的用途相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超标列支相关费用，做到了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期刊出版完成率指标值100%，根据文学院、创联部及理论室提供2017年度已出版发行的季刊《湖北作家》4期、半年刊《新作家》2期及双月刊《长江丛刊》评论版6期，共计12期刊物显示，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2）长篇小说扶持数量初指标值10本，根据创联部提供的文学扶持项目资料显示，刘绍敏著《毕兹卡娘娘》、何流著《赋圣宋玉》、闫刚著《河口纪事》、李师康著《荆河匆匆》、萧作振著《漂泊的银手镯》、陈雄《清兮浊兮》、张慧兰《戏殇》等16部长篇小说出版发行工作已进入后期，超额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3）文学交流活动场次年初指标值5场，根据文学院、创联部及理论室提供的文学活动方案、新闻报道及现场图文资料显示，2017年共完成文学交流活动共计6场，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4）征集/创作原创文学作品数量年初指标值240篇，根据创联部、理论室提供的《湖北作家》季刊4期及《长江丛刊》评论版6期目录及其他相关统计显示，2017年全年征集/创作原创文学作品数量约为500篇，已超额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5）签约作家人数年初目标值26人，根据文学院提供的第十一届签约作家名单及协议显示，2017年签约作家为26名，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6）签约评论家人数年初目标值10人，根据理论室提供的湖北省首届签约评论家名单及公示显示，2017年签约评论家为10人，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7）青年作家培训人数年初目标值≥110人，根据文学院提供的第七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方案及签到记录显示，高研班应到56人实到53人，未完成的原因为预算经费削减，相应缩减高研班的办班规模。
（8）发表文稿篇数年初目标值52篇，根据文学院提供第十一届签约作家创作成果统计显示，2017年共计发表文稿篇数48篇，基本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9）发表评论篇数年初目标值20篇，根据理论室提供的    2017年签约评论家发表作品情况统计显示，2017年共计发表评论篇数18篇，基本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10）参与项目的知名专家人数年初目标值为2人，根据创联部提供的参与项目的知名专家名单及专家个人简介显示，2017年参与项目的5位知名专家为：中南民大杨彬教授、华师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晓苏教授、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波、知名作家编剧李修文及我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李传锋，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11）转载作品数量年初目标值为1-2篇，根据文学院提供第十一届签约作家创作成果统计显示，2017年转载作品数量共计14篇，超额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12）供稿及时性年初目标值为100%，根据创联部及文学院提供的统计记录显示，2017年供稿工作基本在约定时点前完成，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2.社会效益指标
[bookmark: _GoBack]大型活动参与人次年初指标值≥1000人次，根据创联部提供的《春秋讲学》讲座现场照片显示，华科图书馆及403文艺交流中心座无虚席，现场参与人数近万人次以上，超额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3.满意度指标
签约对象满意度年初指标值为90%，根据理论室对10位签约评论家问卷结果显示，其中对问卷内容中“5.您对签约评论家创作项目的实施结果满意吗？”问题，选择“A.满意”选项的为  10个，测算满意度为100%，已完成年初设定指标值。
4.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签约评论家中青年占比年初指标值为50%，根据理论室提供的签约评论家名单及个人信息显示，签约评论家10名，年龄处于中青年段的签约作家共计10名，占比为100%，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2）签约作家中青年占比年初值为55%，根据文学院提供的签约作家及个人信息显示，签约作家26名，年龄处于中青年段的签约作家共计18名，占比为69%，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
1.青年作家培训人数未完成年初目标值≥110人，未完成原因为当年预算经费削减，相应缩减高研班的办班规模；
2.业界知名度未完成年初目标值得到提升，未完成原因为该指标在具体工作中不易取得指标完成值，建议弃用；
3.引导激励作用未完成年初目标值逐步提升，未完成原因为该指标在具体工作中不易取得指标完成值，建议弃用；
4.获省级及以上奖项作品数量1-2篇，未完成的原因为评奖的作品并非2017年作品，且业界大型评奖周期一般为5年一次，不易在每年的绩效评价工作中及时取得指标完成值，建议弃用；
5.核心期刊发表文学作品数量120篇，作者自行将作品投稿至核心期刊情况不易掌握，数量不易统计，建议弃用。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经费项目年度绩效指标值基本已完成。但在自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部分绩效指标的设置存在重复或指标完成值不易取得。对于本次自评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在本次自评过程中，进行了纠偏，对设置有重叠、指向不明确的指标予以调整，对指标值不易取得的指标予以弃用。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我会根据2017年绩效自评结果，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报告、反馈并督促实施单位进行整改，根据绩效管理中发现的问题，相关处室及时将整改情况向我会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报告，并对预算管理和项目管理进行调整纠偏，进一步加强评价结果与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将工作落到实处。
（二）公开情况。
我会按照《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时保质的在“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平台”完成报送工作，并将开展绩效评价的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自评表、项目支出的绩效自评报告及自评表在省作协网站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工作经验
我会收到财政厅绩效处《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财绩发〔2018〕5号）文件后，我会领导高度重视，成立绩效工作小组，并根据省财政厅文件下发了《省作协关于开展2018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文件精神，要求业务处室与办公室绩效工作小组对接，组织开展绩效自评相关工作。
在绩效评价工作中，我们对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进行了全面梳理，并通过相关佐证材料认真核实预算执行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对设置不合理、指向不明确、指标值不易获取的指标予以调整或弃用，同时提炼出与项目紧密相联且能反映项目产出和效果的指标予以新增。
（2） 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的产出很难在当年显现
因文学创作需要时间，部分项目实施的周期较长，评价周期较短，很多产出效果在当年很难显现，按资金年度无法客观、全面、准确地对该项目的评价该项目成果。
（2）部分业务人员对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 
部分业务人员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够到位、理解不够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够了解、不够熟悉，对工作重点把握不够到位，由此造成绩效评价工作还未摆脱财务考评或竣工验收的影响。
2.建议
(1)加强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按项目所处的实施阶段，提供差异化的评价模式或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界定不同评价模式和指标体系的项目类型，以提高评价指标的针对性。
(2) 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机制，将绩效结果向各处室公布，进一步增强各处室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将一些绩效评价结果不好的项目取消，对执行不力的处室的预算要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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